
中共迪庆州委农办主任 迪庆州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 局长杨树奇同志发布新闻

尊敬的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迪庆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产业扶贫专场新闻发布会。首先，我代表迪庆州脱贫攻坚指挥部产业扶贫工作组对出席迪庆州产业扶贫专题新闻发布会的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对长期以来关心和帮助我州产业发展的各级各部门、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迪庆“三农”工作。
下面，我就迪庆州产业扶贫成效、主要工作措施、存在问题及工作展望四个方面向各位媒体朋友作简要介绍。
一、全州产业扶贫成效
自实施精准扶贫以来，迪庆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抓住云南省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和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的机遇，深入推进“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重点发展葡萄、中药材、特色畜禽、食用菌、青稞、蔬菜、木本油料七大优势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完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水平，全州农业产业正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迈进，迪庆高原特色农业呈现持续稳步发展态势。2019年末，全州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6亿元，农业增加值15亿元，培育葡萄面积2万亩，中药材面积13万亩，生猪养殖31万头，牦牛肉牛养殖18万头，养鸡147万羽，养蜂6万箱，食用菌种植4000亩，青稞（藜麦）种植7万亩，蔬菜种植（含糯山药）4万亩，核桃面积80万亩，油橄榄面积2万亩，花椒面积4万亩，青刺果面积3万亩。紧紧围绕七大重点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全州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3174个，涉农企业3000多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省级龙头企业15家，州级龙头企业44家。全州农产品加工产值达到23亿元，龙头企业销售收入16亿元，生物产业总产值达51亿元。“菜篮子”“米袋子”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能力、产品合格率稳步提升，粮食、油料、肉食品、蔬菜、水果等主要农产品自给率比十二·五末分别提高了21、28、21、14、16个百分点，构建了具有迪庆特点、品系均衡、优质安全、保障有序的粮油、蔬菜、肉食品供应体系，满足了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清费需求。
2019年全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446元，比2015年的6487元，增加了2959元，增幅达到46%；贫困人口从2015年的19553户74139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508户1579人；贫困发生率由2015年的24.59%下降到2019年底的0.53%。2020年上半年全州三县市均已脱贫摘帽，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664元，预计年末将突破万元大关，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已全部实现，为迪庆跨越发展、长治久安和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
2、 主要工作措施
一是突出顶层设计，加强全州统筹。出台了《中共迪庆州委 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产业扶贫工作的意见》、《中共迪庆州委 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推迪庆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意见》、《中共迪庆州委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助推脱贫攻坚的意见》等文件。编制下发了《迪庆州农业产业扶贫规划（2018-2022年）》，提出了“1234567”的产业发展思路，即坚持走高原特色差异化农业发展之路，着力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和农民增收水平，建好河谷地区以葡萄、蔬菜为主的示范产业带，山区以中药材、木本油料为主的传统产业带，高原坝区以青稞、特色畜禽、食用菌为主的特色产业带，打好特色牌、科技牌、绿色牌、高端牌，提升五凤山松茸园区、箐口特色产业园区、开发区绿色生物园区、维西生物园区、德钦葡萄园区五个农产品加工园区，实施产业强基工程、产业集聚工程、产业融合工程、主体培育工程、品牌创建工程、绿色发展工程，发展发展葡萄、中药材、特色畜禽、食用菌、青稞、蔬菜、木本油料七大优势特色产业。成立了迪庆州农业产业扶贫规划实施领导小组，下设综合组和七个产业推进组，各产业推进组按照“一个责任领导、一个牵头部门、一个发展意见、一个专项规划、一个考核办法、一笔工作经费”的工作要求，形成了州级行业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县市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积极搭建全链条、宽领域的产业扶贫工作平台。
二是加大涉农资金整合，保障产业扶贫资金投入。抓住国家支持“三区三州”的机遇，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和资金，切实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筹集更多的资金投入产业扶贫。2018-2020年累计投入产业扶贫资金26亿元，其中：2018年全州产业扶贫资金投入达到6亿元，2019年全州产业扶贫资金投入达到9亿元，2020年目前到位产业扶贫资金7亿元，预计年底达到11亿元，三年来全州产业扶贫资金投入占涉农整合资金的比例均达到30%以上，每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达5300万元，可承受15万亿元以上的灾害风险，险种已增加到11个。
三是加大产业覆盖，增强发展能力。以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为导向，建设农产品原料基地，不断优化特色产业区域布局，扩大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更加重视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产业建设，不断增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依托贫困村自然资源和贫困户自有发展条件，加大对有发展意愿和发展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产业扶持力度，积极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全州贫困户均有1-2项增收产业，产业覆盖比例达100%。
四是加强产业技术指导服务，提升发展水平。制定了《迪庆州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助推产业精准扶贫工作方案》，建立了产业技术指导服务挂联制度，组建了产业发展指导和技术服务组，对全州重点贫困村开展产业指导和技术服务；出台了《迪庆州关于建立脱贫攻坚产业发展指导员制度工作方案》，从农林牧科技推广队伍中选派426名产业指导员，面向全州147个贫困村开展产业指导和技术服务，广泛开展技术培训，促进贫困户增产增收。2018-2020年累计开展产业扶贫技术培训1882场次，培训农民83343人次，全州干部群众的农业科技应用能力明显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
五是强化主体带动，提升组织化水平。按照龙头企业绑合作社、合作社绑贫困户的“双绑”工作要求，采取“龙头企业＋基地（养殖小区）＋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集体经济＋农户”等模式，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水平，完善产业发展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全州扶持建设加工车间、冷库、厂房等扶贫车间54个，目前已投入使用50个。2020年，全州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的新型经营主体数量达到639家，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17951户65512人，全州有产业发展条件的建档立卡户至少由1户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发展，带动比例达100%。维西“扶贫资源跟着贫困户走、贫困户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合作社走、合作社跟着企业走、企业跟着市场走”，紧扣“扶志、扶智、扶制”的“五个紧跟、三个紧扣”工作法，在产业扶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涌现出香格里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香格里拉森吉达尼达有限责任公司、德钦县旭美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维西兴维农畜产品开发公司、香格里拉市富盛达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德钦县云岭乡红坡仁达农民专业合作社、维西县贡玛水果蔬菜种植加工专业合作社等一批带贫效果明显的市场经营主体和维西县保和镇拉河柱村老鸦树组脱贫户李龙云为代表的致富能手及迪庆州农业农村局驻村工作队员提布等一大批产业扶贫领路人。
六是创建特色农产品品牌，增强产品竟争力。加大特色农产品品牌创建，全州累计通过“三品一标”认证的农产品89个，原产地地理标志6个。迪庆香格里拉金坷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央坷藏红花”被评为“云南10大名药”；香格里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香格里拉市智圆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维西县康邦美味绿色资源开发公司被评为绿色食品“20佳创新企业”；2019年德钦县评为省级葡萄产业“一县一业”特色县。香格里拉松茸、香格里拉葡萄酒、中甸牦牛肉、青稞啤酒、尼西鸡、香格里拉藏药等特色产品的知名度、竞争力不断增强。
七是搭建发展平台，拓展农产品市场。组织成立了迪庆州农业产业商会和迪庆香格里拉中药材、食用菌、葡萄、果蔬、特色养殖、花卉产业行业协会，引导农业按照基地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管理规范化、经营集约化的要求，统筹集中连片打造特色农产品优势发展区，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增强区域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搭建好了政府与市场的桥梁。积极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成功举办了2018年云南省深度贫困地区迪庆州怒江州品牌农产品对接招商会，组织省、州级龙头企业参加2019年北京“三区三州”产销对接会、全国工商联“万企帮万村”农业产业扶贫对接会、2019年香格里拉“四省”涉藏地区产销对接会、东南亚南亚商洽会等，签订框架协议9个，协议金额达8亿多元。维西青莲生猪养殖项目、德钦县蜂蜜加工厂建设项目、贵澳·香格里拉扶贫产业示范园项目等顺利推进。
八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强农村发展活力。按照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和乡村产业振兴的要求，切实把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全面完成了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和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调查数量7.4万个，完成确权（合同）面积69万亩，确权地块数量39万块，完善土地承包合同7万份，颁证7万本，颁证数占调查承包方数量的95%，摸清了集体资产家底为21亿元，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创建了条件，不断增强了农村发展活力。州级行业部门、各县市进一步强化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指导，2016-2019年累计投入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2.7亿元，财政支持集体经济项目实现了全覆盖。2019年全州193个村（社区）中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的有143个村（社区、办事处），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5万元的行政村的44个。2020年预计全州190个村（社区）均有集体经济收入，村集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提升。
九是培育易地搬迁后续产业，确保稳定住、能致富。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扶持的要求，制定了易地搬迁点后续产业扶持“一点一方案”，整合各类资源，引导易地扶贫搬迁户积极参与特色产业发展，提高搬迁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搬迁户持续稳定增收。截至7月，全州73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共发展培育7项主导产业；投入后续产业扶贫资金0.5亿元，实施后续产业扶贫项目215个，受益搬迁群众3922户14053人（其中贫困户2711户10504人）。全州集中安置点共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21个， 有社员1083户4569人（其中贫困户713户2832人）；搬迁群众中至少加入1个经济合作组织的有1921户7360人（其中贫困户1554户5882人）；有33个安置点建立了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收入共计281万元，受益搬迁群众2604户10524人（其中贫困群众1828户7355人）；安置点周边引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厂、 车间）3个；有42个安置点建立了后续产业带贫益贫机制，引进培育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带贫主体22个，受益搬迁群众2157户38548人（其中贫困群众1465户5924人）；搬迁贫困家庭至少享受1项帮扶措施的有3263户。安置点搬迁群众搬迁后继续享受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和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补贴1638户1558万元（其中贫困户1099户1157.03万元），搬迁群众有1份稳定权益或资产收益的有3689户（其中贫困户2697户）。
十是抓实问题排查及整改，补齐工作短板。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狠抓整改，补齐短板。根据全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百日总攻坚行动方案要求，认真对照历次巡视、巡查、督促检查发现的问题，全面梳理问题清单、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建立问题台账，建立问题消号制度，积极推进问题整改工作。按照6个批次巡视督查考核认领了25个问题措施，制定了6个整改方案，并按照方案进行了整改，现所有问题已于6月30日前全部整改完毕。
三、存在问题
一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2019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46元，比全省平均水平11902元少2456元，比全国水平16021元少6575元。比城市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305元少27859元，比全省城乡收入比2.5：1高1.45倍。
二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抗御灾害能力不足；仓储、物流、冷链等服务体系不完善，产业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能力不强。
三是龙头企业实力不强，农产品加工率仅为0.99：1，比全省2.5：1少1.51倍。全州年销售收入达到亿元的龙头企业只有香格里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1家，年销售收入达到50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只有香格里拉智圆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伟松食品有限公司、维西生物资源开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3家，年销售收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只有18家；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不高。
四是我州各市场主体利益联结机制、组织化水平仍需持续巩固提升；农户的主动参与度不高。现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是村总支书记为负责人的合作社，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乡镇、村级辖区内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实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发展形式仍显单一，还未建立真正意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4、 工作展望
[bookmark: _GoBack]今年4月21日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发展扶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在持续稳定。要延伸产业链条，提供抗风险能力，建立更加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接下来要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在脱贫摘帽之后接续乡村振兴战略中，我们要按照州委八届十次全会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讲话精神，全面实施《迪庆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按照十四·五规划的目标，依托“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资源，进一步加大财政金融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打造“香格里拉”农产品品牌，转变发展方式，统筹好疫情防控和“三农”工作发展，全面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夯实农业基础，强化科技支撑和服务平台建设，从六个方面持续发力，培育壮大乡村产业，巩固脱贫成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一是坚持市场化发展路子，不断增强乡村产业竞争力。坚持以市场需求为方向，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为群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更适销对路的产品，更好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
二是坚持适度规模发展路子，促进产业集中集约发展。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认真落实土地流转补贴政策，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依法有序流转，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加快建设农业产业园区，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促进特色优势农产品生产向优势区域集中，提高集约化水平和产业集中度，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提升产业的聚集效应。积极争取乡村振兴产业园示范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要向优势产业发展区倾斜。
三是坚持走农业组织化发展路子，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按照“大产业+新主体+新平台”发展模式，继续组织龙头企业与农业、农民开展有效对接，让龙头企业在农村扎下根、多投资、兴产业。发挥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更好地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民天生的血缘优势，将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项目更多地向边远山区倾斜，把千家万户的小农户有效组织起来，发展大生产、抱团闯市场。
四是坚持品牌化发展路子，着力提升产品知名度和竞争力。品牌化是现代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州有“香格里拉”“三江并流”响亮品牌，也不缺优质农产品，但农产品有品质无品牌或品牌价值较低的问题还很突出。农产品必须打造高品质、有口碑的农业“金字招牌”，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度，提升市场占有率。
五是坚持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着力提升农村产业效益。我州生态脆弱，海拔高差大，生物物种丰富，但单个品种数量少，土地零星分散，产业“小、散、弱”既是短板也是特点，我州将出台《全面提高基层干部群众综合素质增强农村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的实施意见》，全力提升农村干部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能力和效率，用较低的成本和较好的绿色食品牌工作成效不断拓展农产品市场，提升乡村产业效益，助推群众增收致富。
六是坚持走产业融合发展路子，着力推动产业扶贫与乡村产业振兴有效衔接。产业融合发展是现代产业发展的趋势，要深入实施产业融合发展工程，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产品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推动高原特色农业由单一种养向种、养、加、销全产业链发展，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拓展特色产业发展市场空间和增值空间。引导各地由注重产业覆盖向提升产业发展质量转变，继续加大对原贫困村和贫困户的产业扶持力度，同时兼顾原非贫困村和非贫困户的产业发展需求。支持环节上，主要是产后加工、主体培育、产品营销、科技服务等方面。我们要积极推广塔城镇启别村、小中甸联合村、德钦县红坡村的乡村旅游开发经验，把全域旅游的理念与农业产业化统筹起来，农旅融合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通过培育乡村产业，服务农民，发展农村。
全州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迪庆州加快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就业的实施意见》，做大做强特色种养业、提升农产品加工业、大力发展林产业、壮大农村劳务产业、做精乡村休闲旅游业、提升民族特色手工业、培育农村电商产业、培育乡村新型服务业，对确定发展的产业不动摇，不松劲，不懈怠。要集中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补齐乡村产业发展的短板、弱项，着力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提升我州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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